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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行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 目標 

為提升本府為民服務品質，推行顧客導向理念，營造以民為

本之服務型態，力求服務切合民眾需求並兼顧效率、品質及

創新，建構公平共享、參與合作、開放透明的有感政府。 

三、 實施對象 

（一）本府、所屬機關及各區公所。 

（二）上開機關（單位）相關業務屬性及服務目標具差異性，實施

對象區分為以下二類，以區別為民服務的角色與重點： 

1、整體服務類 

旨在鼓勵日常業務直接、高頻率接觸民眾提供服務之機關

全方位提升服務效能。針對機關於基礎服務、服務遞送、服

務量能、服務評價及開放創新等面向展現之績效進行規劃。 

2、專案規劃類 

旨在鼓勵機關掌握社經發展趨勢，發掘關鍵公共問題，或

就本機關與第一線機關服務問題，規劃專案推動執行，據

以務實解決。針對機關規劃專案之問題分析、規劃內容、推

動成效及開放創新等面向進行規劃。 

（三）上開實施對象類別歸屬，得由本府認定調整之。 

四、 實施方式 

（一）訂定實施計畫 

1、各一級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應參考本計畫，針對整體組織

目標及所屬機關業務特性，考量民眾期望與需求，提出未

來服務發展重點及優先順序，訂定機關提升服務品質實施

計畫。 



2、各一級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應於每年完成當年度實施計畫

之審定，並於 4 月底前函送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府研考會）備查。實施計畫應包括：計畫封面、基

本資料、為民服務業務現況簡介、計畫內容、管考規定及未

來努力方向等。（整體服務機關參考格式詳如附件 1、專案

規劃機關參考格式詳如附件 2） 

（二）實施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1、整體服務機關 

（1）以條列式說明年度內提升為民服務績效執行成果，並應

著重創新改進之具體效益，各項服務績效請避免於不同

評核構面重複撰寫。 

（2）機關經評估業務屬性無法完全適用評核重點，或相關執

行績效再成長空間有限者，請敘明原因及提出實際執行

情形，供評分參考。 

（3）有關顧客滿意情形請提供滿意度調查方法、抽樣方法、

調查結果、趨勢分析、針對不滿意意見之改善措施及執

行績效等資料。 

（4）撰寫各評核指標績效，若有涉及網站（頁）服務時，請

提供網址供查核。 

2、專案規劃機關 

（1）機關應針對專案所採用的解決方法，詳細說明執行規劃、

實施步驟、配套措施及定期檢核改善機制等。 

（2）專案應提出解決方法之佐證資料供查核及檢測：專案執

行計畫書、涉及跨機關、跨單位服務整合者，可篩選具

關鍵性之過程性資料、涉及法令檢討修正、法規鬆綁者，

可提供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專案服務網站及資料庫網址。 

（3）有關實際效果部分，機關所提供之績效資料應與專案之

執行相關。 

（4）機關應詳列專案內、外部效益的衡量方式或計算公式，



並提出相關統計資料、具體事蹟供查核。若無法以量化

資料展現效益者，亦可使用質化資料來呈現績效成果。 

（5）應詳列專案所投入之成本，包含經費、人力及時間等，

應主動說明成本與產生效益間之合理性，並提出相關佐

證資料。 

（三）彙整執行成果 

1、各一級主管機關及各區公所應依機關（單位）實施計畫中

具體作法及預期目標執行各項為民服務工作，並於每年 11

月 1日前彙整執行成果（整體服務機關參考格式詳如附件

3、專案規劃機關參考格式詳如附件 4）逕送本府研考會配

合本府年度推薦參加國發會「政府服務獎」之評選作業。 

2、整體服務機關執行成果:請以條列式說明年度內提升為民

服務績效及強調創新改進之具體效益；內容表達宜簡要、

清楚，除以量化數據展現本年度與往年績效之差異外，亦

可使用質化資料（如服務產生的無形影響與改變）論述及

呈現績效成果。 

3、專案規劃機關執行成果:請詳述執行專案的外部效益、內部

效益及成本合理性；內容表達宜簡要、清楚，除量化數據

外，亦可使用質化資料（如服務產生的無形影響與改變）

論述及呈現績效成果。 

（四）各實施對象除接受主管機關之考核、訪查與輔導，平時應自

行管理考核，隨時檢討改進服務品質。 

五、 權責分工 

（一）本府研考會權責 

1、負責本計畫訂(修)定、實施對象機關屬性調整以及適用疑

義認定。 

2、負責本計畫實施、輔導、教育訓練及標竿學習，並與獲獎

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 

3、辦理本府隱匿性服務稽核作業，從民眾角度臨櫃洽辦業務，



查核第一線為民服務現況。 

4、辦理電話禮貌測試，實際抽核本府同仁電話禮儀態度，以

提升服務品質。 

5、辦理薦送「政府服務獎」參選作業，經本府或一級主管機

關推薦參獎之機關，應配合參與研考會辦理之相關輔導參

獎之教育訓練活動，研考會得使用前開及參獎相關資料，

作為本府教育訓練標竿學習用途。 

（二）一級主管機關權責 

1、各一級主管機關應將所訂實施計畫函頒所屬機關，所屬機

關據以落實執行計畫內容，並將執行成果回報一級主管機

關。 

2、各一級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應組成機關內跨單位之為民

服務推動小組，以全體動員之方式逐步推行，並將計畫主

動公開於機關網站。 

3、各一級主管機關除接受本府之考核、訪查與輔導外，應加

強對所屬機關平時測試及查核，針對機關缺失予以輔導改

進。 

（三）區公所權責 

1、組成為民服務推動小組，以全體動員之方式逐步推行，並

將計畫主動公開於機關網站。 

2、接受本府之考核、訪查與輔導及配合本府年度評獎作業，

辦理推薦參選「政府服務獎」事宜。 

六、 評審及輔導參獎機制 

（一）區公所及二級機關初選：二級機關由一級主管機關進行初

選擇優遴選 1 至 2 個機關參加本府評選。區公所部分，由

本府研考會進行初選作業後，併本府參加評選。 

（二）本府評選及輔導參獎：一級主管機關及被遴選參加本府評

選之區公所與二級機關，由本府列入輔導參獎作業，進行

書面初審與實地評核作業，遴選薦送參獎。 



七、 獎勵方式 

（一）隱匿性服務稽核績優前三名機關，提市政會議公開表揚，受

測單位研考、主管及受測人員（不得重複）各嘉獎 2次。 

（二）電話禮貌測試年度平均分數達 90分以上者，提市政會議公

開表揚，受測單位研考、主管及受測人員（不得重複）各嘉

獎 2次；平均分數達 85分以上者，受測單位研考、主管及

受測人員（不得重複）各嘉獎 1次。 

（三）經本府推薦參獎獲獎之機關，由主辦機關頒發獎座及獎金，

機關首長（主管）、承辦人員及其他有功人員由本府研考會

依據獎勵標準另專簽陳報敘獎事宜。 

（四）經本府推薦參加政府服務獎之機關，頒發 1萬元獎補助金；

經本府推薦參獎獲入圍之機關，再行頒發 3萬元獎補助金。 

八、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